
证券营业部股票房间使用协议
甲方：杭州麦圈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：
一．证券营业部要求：
1．乙方需向甲方提交真实的资料(包括证券公司营业部名称、分析师与营业部隶属关系证明、分析师资质复印件)。
2.乙方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，不得从事非法的证券活动。
二．甲方权利和义务：
1.甲方免费提供股票视频房间，并相应给与指导。
2.乙方不享受人气奖励，同时不受人气要求。
3.甲方监督乙方的房间行为，甲方将专门设立由甲方专职工作人员担任的客服监督员，如果发现乙方有违反国家法律、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规定的情况，公司有权收回房间。同时视情节严重甲方保留将乙方呈交公安部门的权利。
三．其他：

3.1发生本协议书未规定的事项或需要更改本协议书的条款，由双方另行商定。
3.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，有效期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
3.3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
3.4甲方拥有对上述协议条款的最终解释权。
甲 方：杭州麦圈科技有限公司　　　乙 方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订日期: 年 月 日

联系电话：0571-88166933 　　　　　　　 联系电话：
传真：0571-88166933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地址：
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马家坞88号2楼 　　　 公司印章：
邮编：310012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

证券分析师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分析师2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证书复印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书复印件：


